
福府征补决〔2023〕1号

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房屋
征收补偿决定书

征收人：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

法定代表人：周江涛，职务：区长

住所：福田区福民路123号福田区委办公大楼

被征收人：陆海空

身份证号码：44030119700403415X

住址：下步庙南区21栋404

因深圳市福田区河套北（南华村）棚户区改造项目需要，征

收人于2021年12月28日作出《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

定书》（福府征决〔2021〕1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征收决定》”），决定

对《福田区南园街道南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规划》确定的拆

除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（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）。被征收人

陆海空所有的下步庙南区21栋404（深房地字第3000124220号）位

于征收范围内,该房屋建筑面积为88.06平方米，房屋性质为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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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房，房屋用途为住宅。

因被征收人未能在规定的协商期限内与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

收补偿协议，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590号）第二十六条、《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292号）第四十六条及《深圳市河套北（南

华村）棚改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征收补偿方

案》”），作出如下补偿决定：

一、对被征收人陆海空的被征收房屋给予货币补偿或者产权

调换，由被征收人选定。

（一）选择货币补偿方式，补偿内容如下：

1．根据《下步庙南区21栋404房屋征收补偿估价报告》（编号：

深国策估字FSZ〔2022〕CFF030016号）,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为

78,500元/平方米，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金额为人民币

6,912,710.00元（含已经合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）。

2．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费补偿：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

1,200元/平方米的标准，补偿金额为人民币105,672.00元。

3．搬迁费补偿：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40元/平方米

的标准，补偿金额为人民币3,522.40元。

4．临时安置费补偿：参照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的市场租金

标准，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80元/平方米每月，给予被征

收人3个月临时安置费补偿，补偿金额为人民币21,134.40元。

5．置业补助：根据《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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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292号）第二十六条规定，因被征收房屋经

评估的补偿价格低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平均市场评估价格102,800

元/平方米（详见《深圳市福田区河套北（南华村）棚改项目房屋

征收涉及深圳市福田区河套北（南华村）棚改项目产权调换房屋

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》，编号：深国策估字FSZ〔2022〕

CFF030015号），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价差为人民币24,300元，价差

总计人民币2,139,858.00元，房屋征收部门将该价差部分作为置

业补助支付给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。

上述1、2、3、4、5项合计为人民币大写:玖佰壹拾捌万贰仟

捌佰玖拾陆元捌角（小写：9,182,896.80元），该费用在被征收人

签订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提供身份证明文件、房产证明

文件、银行卡等相关付款必要资料后，按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
议书》约定一次性支付。

（二）选择产权调换方式，补偿如下：

1．根据《征收补偿方案》的标准，按被征收房屋证载建筑面

积1∶1.2，或按被征收房屋套内建筑面积1∶1的标准予以产权调

换回迁，应当回迁的房屋建筑面积为88.06平方米。被征收人根据

选房方案选房，实际交付的回迁房建筑面积超过105.67平方米的，

超出面积部分以《深圳市福田区河套北（南华村）棚改项目房屋

征收涉及深圳市福田区河套北（南华村）棚改项目产权调换房屋

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》（编号：深国策估字FSZ〔2022〕

CFF030015号）所示单价人民币102,800元/平方米结算差价。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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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换后回迁房位于《福田区南园街道南华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

规划》确定的拆除范围内。

2．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费补偿：按被搬迁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

1,200元/平方米的标准补偿，补偿金额为人民币105,672.00元。

3．搬迁费补偿：选择产权调换补偿方式给予两次搬迁费补偿，

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40元/平方米的标准，补偿金额为人

民币7,044.80元。

4．临时安置费补偿：本次房屋征收不提供周转房。过渡期限

自搬迁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交付使用之日止。过渡期限内，参

照评估机构依法评估确定的市场租金标准，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

积人民币80元/平方米每月，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，另外再

加3个月装修期临时安置费。临时安置费每6个月支付一次，即每

次支付人民币42,268.80元。最后一期不足6个月的，按实际剩余

期限支付临时安置费，3个月装修期临时安置费与最后一期临时安

置费一同支付。

上述2、3项及第4项的首期款合计为人民币大写：壹拾伍万肆

仟玖佰捌拾伍元陆角（小写：人民币154,985.60元）。该费用在被

征收人签订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提供身份证明文件、房

产证明文件、银行卡等相关付款必要资料后，按《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协议书》约定一次性支付。

二、被征收人陆海空自本决定书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自

行到福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（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新沙路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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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国防大厦615，联系人：林工，电话：0755-83221695）选择补

偿方式并签订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提供身份证明文件、

房产证明文件、银行卡等相关资料。

若被征收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选择补偿方式并签订《房屋征收
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按前述产权调换方式予以补偿，补偿款由福田

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无息代管。

三、被征收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

向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6个月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

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
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

2023年 1月 18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